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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野生動物與人的衝突事件逐漸變成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主要課題，各

類相關防治的研究成果也常是野生動物研討會發表的內容，在日本國家因

涵蓋不同氣候帶的生物相，野生動物資源豐富，相對而言土地的開發利用

之需求也大，野生動物造成農林水產業的損失也逐漸增加，2008年時的統

計已超過 200億日圓。 

為此，日本各都道府縣每年在中央農林水產省撥付防治的經費高達 60

億圓以上，而鳥獸相關法令承續 1895 年頒布的「狩獵法」，1968 年改正

成「鳥獸的保護及狩獵相關法律」，2002年全部翻修成「鳥獸的保護及狩

獵適當化之相關法律」，後者即現今通稱「鳥獸保護管理法」。由於日本

各地區鳥獸危害事件頻傳，日本政府做了些補救與配套措施，如「特定鳥

獸保護管理計畫制度」、「作物野生鳥獸害對策指導登錄制度」和「鳥獸

保護管理人才登錄制度」等等，不過最主要的是 2007年透過立法增加「農

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關法律」，2016年再度修訂此法，該

法簡稱「鳥獸害對策特別法」，共有二十一條，其主要立法精神是中央政

府訂定基本方針，縣要求市、町、村制定出危害防治計畫並據以核准捉捕

對象鳥獸的相關許可特別權限。 

關鍵詞：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關法律、危害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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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關法律」簡介及譯文 

壹、 背景說明 

野生動物與人的衝突事件逐漸變成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主要課題，各

類相關防治的研究成果也常是野生動物研討會發表的內容。不可否認處理

野生動物危害事件，在民主法治國家需面臨法令規章的要求，尤其是在動

物福利或保護意識較被重視或高漲的社會裡，更應有所本，來避免雜亂無

章無效力或執行程序的過度干擾。 

日本國家因涵蓋不同氣候帶的生物相，野生動物資源豐富。另，日本

農林水產業發達，相對而言土地的開發利用之需求也大，近幾十年來，人

與野生動物衝突機會遽增，野生動物造成農林水產業的損失也逐漸增加，

2008年時的統計已超過 200億日圓。因此，如何降低野生動物對農林水產

業的危害狀況，已成為日本各督道府縣最棘手的問題，每年中央農林水產

省撥付防治的經費高達 60億圓以上。 

日本野生動物危害種類的管理集中於鳥獸方面，而鳥獸相關法令承續

1895年頒布的「狩獵法」，1968年改正成「鳥獸的保護及狩獵相關法律」，

2002 年全部翻修成「鳥獸的保護及狩獵適當化之相關法律」，後者即現今

通稱「鳥獸保護管理法」。由於日本各地區鳥獸危害事件頻傳，日本政府

做了些補救與配套措施，如「特定鳥獸保護管理計畫制度」、「作物野生鳥

獸害對策指導登錄制度」和「鳥獸保護管理人才登錄制度」等等，不過最

主要的是 2007 年透過立法增加「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

關法律」，2016年再度修訂此法。 

有關「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關法律」，此法簡稱「鳥

獸害對策特別法」其主要立法精神是中央政府訂定基本方針，縣要求市、

町、村制定出危害防治計畫並據以核准捉捕對象鳥獸的相關許可特別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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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關法律」法條內容 

(目的) 

第一條 此法目的在於，農、山、漁村地區的農、林、水產業遭鳥獸危害

日益嚴重，鑒於解決此狀況成為一個緊急課題，需透過 

[1] 農林水產大臣制定基本方針， 

[2] 市、町、村制定出危害防治計畫並據以制定捉捕對象鳥獸的相關

許可特別條例，還有 

[3] 實施危害防治措施的相關財政配合、 

[4] 協議會與鳥獸危害對策執行小組的設置，以及 

[5] 對捕獲的對象鳥獸做適當處理和做為食品之用等所需措施及其

他特別措施的制定， 

  藉此，全面且有效地推行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政策，更期

能促進農、林、水產業的發展並振興農、山、漁村地區。 

(定義) 

第二條 本法所謂「鳥獸」係指鳥類、哺乳類等野生動物。 

2. 本法所謂「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係指與農、林、水產業的被

害情事，以及農、林、水產業從業人等的生命或身體方面的被害情

事暨其他生活環境相關之被害情事。 

(地方公共團體的角色) 

第二條之二 就市、町、村言，須致力於因應責任區域內農、林、水產業

遭鳥獸危害的狀況，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制定危害防治計畫，並

據此執行危害防治政策(指為防止鳥獸危害農、林、水產業所制定

的政策。以下同。)適切地採取必要之措施。 

2. 就都、道、府、縣言，須根據責任區域內農、林、水產業遭鳥獸危

害的狀況，以及市、町、村執行危害防治政策的實施狀況，努力執

行基於本法之諸措施及為防治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之其他必要

措施。 

(基本方針) 

第三條 農林水產大臣須針對危害防治政策制定全面且有效的施行基本方

針(以下稱「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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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基本方針，須明定下列事項： 

一、實施危害防治政策之相關基本事項。 

二、次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危害防治計畫的相關事項。 

三、為全面且有效地施行危害防治政策之其他必要事項。 

3. 基本方針務須與鳥獸保護暨管理及狩獵的相關適用法律(平成十四

年法律第八十八號。以下稱「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三條第一項所

規定之基本方針取得一致性。 

4. 農林水產大臣要制定或變更基本方針時，須事先跟環境大臣共同協

議。 

5. 農林水產大臣要制定或變更基本方針時，務須公告，不得拖延。 

(危害防治計畫) 

第四條 市、町、村為全面且有效地施行危害防治政策，在符合基本方針

的情況下，得單獨或共同制定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計畫(以

下稱「危害防治計畫」)。 

2. 關於危害防治計畫，須明定下列事項： 

一、關於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的基本目標。 

二、該市、町、村區域內，造成農、林、水產業損害而成為危害防治

計畫對象的鳥獸種類(以下稱「對象鳥獸」)。 

三、危害防治計畫的施行期。 

四、獵捕對象鳥獸等〔係指為防治農林水產業受害而加以獵捕之對象

鳥獸(即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二條第七項所規定之捕獵。以下同。)

以及採收之對象鳥類的卵(即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八條所規定之採

收。以下同。)。以下同。〕之相關規定事項。 

五、為防治對象鳥獸危害農、林、水產業，關於設置防護柵欄和獵捕

對象鳥獸以外之其他有關危害防治政策的事項。 

六、當對象鳥獸對住民的生命、身體或財產造成危害，或有危害之虞

時，應附此狀況之相關規定事項。 

七、關於處理捕獲之對象鳥獸(次款規定之可有效利用者除外。第十條

亦同。)的相關事項。 

八、將捕獲之對象鳥獸以食品等方式做有效利用的相關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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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危害防治政策執行體制的相關事項。 

十、施行危害防治政策的其他相關必要事項。 

3. 於前項第四款得以記載下述情事：由都、道、府、縣知事依鳥獸保

護管理法第九條第一項的規定所授予之對象鳥獸獵捕許可，根據第

六條第一項的規定，得以由施行危害防治計畫之市、町、村首長依

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所能處置之相關事項加以替代

(以下稱「許可權限委讓事項」)。 

4. 市、町、村參酌該區域內農、林、水產的鳥獸危害狀況，為有效果

且有效率地實施危害防治政策，認定有設置對策執行組織的必要時，

須於第二項第九款記載組織設置的相關事項。 

5. 危害防治計畫須跟鳥獸保護管理事業計畫(即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之鳥獸保護管理事業計畫。以下同。)〔有制定第一種

特定鳥獸保護計畫(係指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第一

種特定鳥獸保護計畫。以下同。)或第二種特定鳥獸管理計畫(係指

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第二種特定鳥獸管理計

畫。以下同。)之都、道、府、縣區域內的市、町、村，其危害防治

計畫中的鳥獸保護管理事業計畫與第一種特定鳥獸保護計畫或第

二種特定鳥獸管理計畫〕取得一致性。 

6. 市、町、村在制定危害防治計畫之前，務須跟都、道、府、縣知事

進行協議。協議時，若需記載危害防治計畫的許可權限委讓事項，

對於該許可權限委讓事項務須取得都、道、府、縣知事的同意。 

7. 都、道、府、縣知事須根據該相關市、町、村的農、林、水產鳥獸

危害狀況制定危害防治計畫，且基於該市、町、村能準確地把握此

狀況的立場，進行前項前段的協議。 

8. 都、道、府、縣知事在進行第六項前段關於記載危害防治計畫之許

可權限委讓事項的協議時，除了 

[1] 該都、道、府、縣區域內涉及該許可權限委讓事項之對象鳥獸的

數量顯著減少，對涉及該許可權限委讓事項之對象鳥獸有進行廣

域保護的必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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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該都、道、府、縣區域內涉及該許可權限委讓事項之對象鳥獸

的保護或管理上，唯恐有造成其他顯著障礙的狀況 

以上二種情形，都、道、府、縣知事務須同意同項後段事項。 

9. 市、町、村在制定危害防治計畫時，務須公告，不得拖延。公告時，

若已有記載危害防治計畫之許可權限委讓事項，根據農林水產省的

行政命令，務須公告該許可權限委讓事項。 

10. 第六項至前項之規定亦準用於變更危害防治計畫的場合。此時，第

六項後段之「若需記載」則置換為「若需記載，或變更載有許可權

限委讓事項之有關危害防治計畫時」；第八項之「同項後段」則置

換為「於第十項文中置換並準用第六項後段」；前項後段之「若已

有記載」則置換為「若已有記載，或變更該危害防治計畫所載之許

可權限委讓事項」。 

11. 已制定危害防治計畫之市、町、村，每年必須就危害防治計畫的施

行狀況向都、道、府、縣知事進行年度匯報。 

12. 市、町、村對都、道、府、縣知事在危害防治計畫的制定與實施上

所要求之事項，要能給予情報提供、技術建言及其他的必要援助。 

(協議會) 

第四條之二 市、町、村為制定與變更危害防治計畫進行相關協議以及施

行危害防治計畫進行相關的連絡與調整時，得以單獨或共同組織

協議會(以下稱「協議會」)。 

2. 協議會的構成，除市、町、村外，還有農、林、漁業團體，實施危

害防治政策的參與者、地區住民與專家學者，以及市、町、村認為

必要之人士。 

3. 除前二項規定外，有關協議會營運之必要事項由協議會訂定。 

(對市、町、村的援助) 

第五條 都、道、府、縣知事對於市、町、村在危害防治計畫的制定與實

施上，務須努力提供情報、技術建言及其他的必要援助。 

(適用獵捕對象鳥獸許可之鳥獸保護管理法的特別條例等) 

第六條 市、町、村制定載有許可權限委讓事項的危害防治計畫時，自第

四條第九項後段(包含置換同條第十項文並準用的場合)規定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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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次項文中之「公告日」)起，至該危害防治計畫期滿日為止，

關於這段期間在制定該危害防治計畫的市、町、村區域內所適用

的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第十項、第十二項與第十四項除外。)、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

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三款與第六款、第八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八十六條第一款與第二款以及第八十七

條的規定，將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第一項文中的「都、道、府、

縣知事」置換為「都、道、府、縣知事〔農、林、水產業鳥獸危

害防治特別措施相關法律(平成十九年法律第百三十四號。以下稱

「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防治計畫中，

有關同條第三項規定之許可權限委讓事項裏，同條第二項第四款

所規定的欲從事對象鳥獸之獵捕者，即制定該危害防治計畫之市、

町、村(以下稱「計畫施行市、町、村」)的首長〕」；同條第二項

至第九項、第十一項與第十三項，以及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十條、

第十一條第一項和第十三條第一項等規定中的「或都、道、府、

縣知事」置換為「，都、道、府、縣知事或計畫施行市、町、村

的首長」；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文中之「或都、道、

府、縣知事」置換為「或者是都、道、府、縣知事或計畫施行市、

町、村的首長」，「第九條第一項之許可取得者」置換為「環境大

臣或都、道、府、縣知事，即第九條第一項之許可取得者(根據鳥

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置換並適用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計畫施行市、町、村首長的許可取得者除外)」，「對於獵區

設定者」置換為「對於獵區設定者，及對於按鳥獸危害防治特別

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計畫施

行市、町、村首長的許可者」；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文中之「都、道、府、縣知事」置換為「都、道、府、縣知事或

計畫施行市、町、村的首長」，同條第二項的「或」置換為「或者」，

「場合」置換為「場合，或按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置換並適用第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計畫施行市、町、村核

發許可事務的場合」，「該市、町、村」置換成「該市、町、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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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施行之市、町、村」；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二款的〔二、〕文中「第九條第一項」置換成「第九條

第一項(包含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

用的場合)」，「第十三條第一項」置換成「第十三條第一項(包含

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

同項第三款文中「第十條第一項」置換成「第十條第一項(包含依

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同

項第六款文中的「第九條第一項」置換成「第九條第一項(包含依

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鳥

獸保護管理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文中「第九條第五項」置

換成「第九條第五項(包含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八十六條第一款文中

「第十一項」置換成「第十一項(包含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

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同條第二款文中「第九條第

十三項」置換成「第九條第十三項(包含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

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置換

成「第七十五條第一項(包含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八十七條文中「第

九條第一項」置換成「第九條第一項(包含依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法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的場合)」。 

2. 在前項施行危害防治計畫的市、町、村區域內， 

[1] 於公告日前，都、道、府、縣知事根據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或

第十條的規定所執行的處分權限及其他行為，或  

[2] 於該公告日當時向都、道、府、縣知事所提出的許可申請，若根

據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規定，實關係到該市、町、村的許可權

限委讓事項， 

   以上狀況於該公告日之後，根據同項規定置換並適用鳥獸保護管   

理法第九條或第十條的規定，視作等同該市、町、村首長所執行的處

分權限及其他行為，或依同項規定置換並適用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

的規定，視作等同向該市、町、村首長提出許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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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町、村變更第一項之危害防治計畫時，若出現未記載許可權限

委讓事項之全部或一部分，又或已屆該危害防治計畫期限等情況， 

[1] 若在根據第四條第十項中置換並準用之同條第九項後段規定的

公告日或該危害防治計畫期滿之日(以下稱「變更公告之日」)以

前，則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或第十條

的規定，該市、町、村首長所執行的處分權限及其他行為(包含根

據前項規定，視作等同於該市、町、村首長所執行的處分權限及

其他行為者)，或 

[2] 在該危害防治計畫變更公告之日當時，則依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

用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的規定，向該市、町、村首長提出許可

申請(包含根據前項規定，視作等同於向該市、町、村首長提出許

可申請者)但涉及市、町、村的許可權限委讓事項的事務(若是在

該許可權限委讓事項之一部分未被記載的情況下，則僅限於被記

載的許可權限委讓事項相關部分)， 

 

    以上狀況於該變更公告之日以後，根據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或

第十條的規定，視作都、道、府、縣知事所執行的處分權限及其   他

行為，或根據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的規定，視作向都、道、府、縣

知事提出許可申請。 

4. 前三項規定外，根據第一項規定置換並適用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九條

的規定，關於獵捕對象鳥獸的許可，鳥獸保護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的技術性文字置換，及其餘適用於這些相關規定的必要事項，

施行危害防治計畫的市、町、村首長則以政令予以規範。 

(特定稀少鳥獸管理計畫，或稱第二種特定鳥獸管理計畫，的制定或變更) 

第七條 環境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應根據危害防治計畫的制定狀況

與第四條第十一項規定之報告內容，在認定有其必要時，致力於

制定或變更特定稀少鳥獸管理計畫(係指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七條

之四第一項所規定的特定稀少鳥獸管理計畫)或第二種特定鳥獸

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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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的要求等) 

第七條之二  市、町、村首長若判定，基於該市、町、村進行的危害防治

計畫，僅根據危害防治政策難以充分防止對象鳥獸對該市、町、

村區域內的農、林、水產業造成危害，市、町、村首長得以向環

境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請求採取必要措施。 

  2. 環境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收到依前項規定所提出的請求時， 

務須盡速展開必要的調查，若調查結果判定有其必要，則須盡力

制定或者變更特定稀少鳥獸管理計畫或第二種特定鳥獸管理計畫，

又或實施這些計畫及採行防止鳥獸危害農、林水產業的其他必要

措施。 

(指定管理鳥獸獵捕等業務的合作) 

第七條之三 在定有危害防治計畫的市、町、村區域內，若有執行指定管   

理鳥獸獵捕業務(係指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七條之二第二項第五款規定   

之指定管理鳥獸獵捕等業務)，該市、町、村對於此區域內根據危害防   

治計畫實施危害防治政策的關係人與施行該指定管理鳥獸獵捕業務的   

都、道、府、縣(係指鳥獸保護管理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八項規定之都、

道、府、縣)及其執行關係人等，務須緊密彼此間的連繫並通力合作，

期能順利且有效地執行該危害防治政策。 

(財政措施) 

第八條 國家及都、道、府、縣要讓市、町、村基於危害防治計畫順利地

執行危害防治政策，對於獵捕對象鳥獸所需費用的補助，及其他

施行該危害防治政策所需費用等的補助，國家及都、道、府、縣

須擴充地方證明發行稅制度並採行必要之其他財政措施。 

(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織的設置) 

第九條 市、町、村為獵捕對象鳥獸、設置防護柵及基於危害防治計畫適

切地執行危害防治政策時，得以建置鳥獸危害對策執行小組。 

2. 鳥獸危害對策執行小組內設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 

3. 前項規定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由下列人士擔任。 

一、市、町、村首長從市、町、村職員當中指派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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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町、村首長從能基於危害防治計畫積極地執行危害防治政策

的人士(主要是參與獵捕對象鳥獸的工作人士，僅限能適切且有效

地執行任務的人員)當中任命人選。   

4. 第二項規定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除執行基於危害防治計畫之

危害防治政策的工作外，也聽從市、町、村首長的指示，執行獵捕

造成農、林、水產業危害的鳥獸之必要緊急任務，以防止住民的生

命、身體或財產遭受危害。 

5. 第三項第二款所列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為兼職人員。 

6. 第二項規定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主要是參與獵捕對象鳥獸等

任務且由市、町、村首長指派或任命的工作人員，他們涉及鳥獸保

護管理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的狩獵者登錄，以及鳥獸保護管理

法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與第六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包含涉

及這些規定的罰則)的適用情況。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五十六條文中的

「以下記載事項」應置換為「以下記載事項，及所屬市、町、村(係

指受理該狩獵者登錄的主管機關為具對象鳥獸狩獵員身分之鳥獸

危害對策執行組員所屬的市、町、村，位於該登錄都、道、府、縣

知事的轄區內。以下同。)的對象鳥獸狩獵員〔與農、林、水產業鳥

獸危害防治特別措施相關的法律(平成十九年法律第百三十四號)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以下稱「鳥獸危害對策執

行組員」)，主要是指參與同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獵捕對象

鳥獸任務，由市、町、村首長指派或任命的工作人員。以下同。〕」；

鳥獸保護管理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文中「以下記載事項」應置換為

「以下記載事項及所屬市、町、村的對象鳥獸狩獵員」；鳥獸保護

管理法第六十一條第四項文中「發生時」置換為「發生時或成為對

象鳥獸狩獵員時，當不再是對象鳥獸狩獵員或變更所屬市、町、村

之時」。 

7. 對於第二項規定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為促進危害防治計畫的

危害防治政策能適切且順利地施行，地方稅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

二百二十六號)中制定的狩獵稅可予減免並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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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提升基於危害防治計畫所制的危害防治政策執行體制的整備，對

於鳥獸危害對策執行小組的設置、小組機能的強化及市、町、村進

行關係鳥獸危害對策執行小組之其他措施，國家與都、道、府、縣

須努力提供必要的支援。 

(捕獲對象鳥獸的適切處理) 

第十條 為了適切地處理基於危害防治計畫所捕獲的對象鳥獸，國家及地

方公共團體須充實必要設施的整備，指導使用對環境無負面影響

的處理方式與其他適切的處理方式，及採行其他必要措施。 

(捕獲對象鳥獸做為食品的利用等) 

第十條之二 基於危害防治計畫所捕獲的對象鳥獸若要做為食品之用，為

了確保有效利用的安全性，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務須努力地收集、

整理、分析並提供該對象鳥獸食品安全性的相關情報。 

2. 為促進基於危害防治計畫所捕獲的對象鳥獸做為食品及其他之有效

利用，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須充實必要設施的整備，提供適於做為

食品之用的獵捕方法等相關情報，對做為食品之相關技術的普及、

有效利用的相關開發或市場的開拓等提供相應的支援，順暢加工品

的流通，及其他必要措施之採行。 

3. 國家在“以【基於危害防治計畫所捕獲的對象鳥獸做為食品及其他

有效利用】這個目標為本，透過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企業家、民

間團體及其他關係者彼此間的緊密聯繫與協力合作，”這件事上，

須採行必要政策以強化這些團體間的聯繫與合作。 

(報告、勸告等) 

第十條之三 農林水產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對於市、町、村的危害

防治政策相關施政，必要時，得要求該市、町、村提出報告，或

給該市、町、村必要的勸告、建言或援助。 

(農林水產大臣的合作要求等) 

第十一條 農林水產大臣認為本法目的有達成之必要時，得要求環境大臣

及其他相關之行政機關首長或相關之地方公共團體首長提供必要

的資料或情報、陳述想法意見、以及其他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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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農林水產大臣認為本法目的有達成之必要時，得要求環境大臣針對

鳥獸的保護暨管理與狩獵的適切化提出意見；得要求文部科學大臣

或文部科學大臣下之文化廳長官針對天然記念物的保存提出意

見。 

 3. 環境大臣從鳥獸保護或管理的觀點認為有關危害防治政策且有其

必要時，得向農林水產大臣提出意見。 

(國家、地方公共團體等的聯繫與合作) 

第十二條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為全面且有效地實施危害防治政策，務須     

確保跟 

 [1] 擔當與農、林、水產業及振興農、山、漁村相關業務的局處， 

 [2] 擔當鳥獸保護暨管理相關業務的局處及 

 [3] 擔當與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相關業務的局處等 

    之間保持彼此間緊密的聯繫與合作。 

 2. 地方公共團體為有效地實施危害防治政策，針對危害防治計畫的制

定與實施，務須按地方公共團體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的狀況，

確保地方公共團體彼此間的廣域聯繫與合作。 

 3. 地方公共團體針對危害防治計畫的實施，為期能做到地域性的整體

配合，務須致力於確保該地域農、林、漁業團體及其他關係團體間

的緊密聯繫與合作。 

 4. 農、林、漁業團體及其他關係團體自主地為農、林、水產業鳥獸危

害防治努力的同時，對基於危害防治計畫所施行的危害防治政策和

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採行的危害防治政策，務須努力予以協助。 

(危害狀況、鳥獸生態狀況等的調查) 

第十三條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為全面且有效地實施危害防治政策，須對 

[1] 農、林、水產業的鳥獸危害狀況 

[2] 危害農、林、水產業之鳥獸的生態狀況與棲息環境 

[3] 與防治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相關之必要事項等 

   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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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須以前項規定所做的調查結果為基礎，針對造

成農、林、水產業危害的鳥獸，在考慮其棲息環境等的情況下，研

究調查牠們能被認定的適切個體數。 

 3. 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公布前二項規定之調查與研究結果的同時，務

須適切地活用基本方針的制定或變更、危害防治計畫的制定或變更

以及此法律的其他運用。 

(危害原因的查明、調查研究與技術開發的推動等) 

第十四條 國家及都、道、府、縣為推動危害防治政策全面且有效的實施，

須以前條第一項規定之調查結果為基礎，在查明鳥獸危害農、林、

水產業原因的同時，對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相關之調查

研究的推廣與獵捕技術的進展等，進行技術的開發以及情報的收

集、整理、分析與提供。 

(人力資源開發) 

第十五條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須舉辦研習並採行其他必要措施，以期培    

育 

 [1] 對與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有關事項之鳥獸習性具專門知

識經驗者， 

 [2] 對造成農、林、水產業危害鳥獸的獵捕等(包含透過合適方法做為

食品等利用)的技術指導者， 

 [3] 對捕獲鳥獸做為食品之用具專門之經驗者及其他， 

 [4] 對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有幫助的人才。 

(幫助確保攸關危害農、林、水產業鳥獸獵捕方面相關人力資源的措施) 

第十六條 對獵捕造成農、林、水產業危害鳥獸的從業員，國家及地方公

共團體為減輕從業員作業時所必要的手續負擔，須努力地使手續

迅速化、增進受理狩獵執照與獵槍持有許可證明及其更新的便利

性，以及採行關於這些手續的其他必要措施。 

 2. 除前項規定之外，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為能幫助確保攸關危害農、

林、水產業鳥獸獵捕方面的相關人力資源，對該獵捕等任務有貢獻

的須發給報償金，還須整備射擊場並採行必要之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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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 

第十六條之二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對有關危害防治政策(包含自第十三

條至第十五條的措施)的實施有顯著功績的人士須進行表揚。 

(必要預算的確保等) 

第十六條之三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須努力地確保施行危害防治政策(包

含自第十三條至第十六條的措施。第二十一條亦同。)所需之必要

預算。 

 2. 都、道、府、縣在前項規定之必要預算的確保一事上，對於狩獵稅

收入，須以課徵此稅的目的為基礎，適切且有效地善加活用。 

(公眾認識與關心的增進) 

第十七條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要深化公眾以鳥獸習性為基礎對農、林、

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重要性的認識與關心，須進行為普及並啟發

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相關知識的宣傳活動及其他必要措

施。 

 2.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在進行前項措施時，為能促進捕獲對象鳥獸做

為食品及其他有效用途的利用，對於此等利用是大自然的恩惠，還

有，支持危害防治政策執行者及其他關係者的種種活動，須用心地

深化公眾的認識。 

(危害發生的防治) 

第十七條之二 在進行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的配合方面，國家及

地方公共團體為防止對國民的生命或身體發生危害，務須努力普

及安全確保的相關知識並採行必要之其他措施。 

(棲息環境的整備與保全) 

第十八條 考量到人與鳥獸的共存，為促進鳥獸優質棲息環境的整備與保    

全，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須因應地域的特性，採行間伐的推廣、

闊葉林的培育及必要之其他措施。 

(危害防治政策的執行考量) 

第十九條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實施危害防治政策的時候，須在留心確保

生物多樣性的同時，對數量顯著減少或有減少之虞的鳥獸，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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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綜合考量了該鳥獸特性的適切政策，高度重視對牠們的保

護。 

(農、林、漁業等的振興與農、山、漁村的活化) 

第二十條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務須透過危害防治政策，再加上振興農、

林、漁業與關連產業以及活化農、山、漁村的實踐，努力推動建

立能安全又安心地經營農、林、水產業且充滿活力的農、山、漁

村。 

(鳥獸危害對策促進會) 

第二十一條 政府為全面、整體且有效地推動危害防治政策，須透過相關

行政機關(係指農林水產省、環境省及其他有關行政機關)的相互

調整，設立鳥獸危害對策促進會。 

 

附 則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算，經二個月後，是為施行日。 

(修正) 

第二條 關於危害防治政策，本法須以施行後五年為目標，參酌本法的施

行狀況和農、林、水產業的鳥獸危害狀況，做全盤的檢討，然後

以此結果為基礎，進行必要的修正。 

(關於特定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等的獵槍操作與射擊技能講習之特別條例) 

第三條 身為依內閣府、農林水產省、環境省等的行政命令規定暨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之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使用獵槍從事對象鳥獸的獵

捕等任務的人士(於次項稱之為「特定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員」)，

於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措施相關法律之部分修正法

律(平成二十四年法律第十號)附則第一項但書規定之日(於次項稱

之為「部分修正法施行日」)以後，在 

[1] 依新的槍砲刀劍類持有管制法(昭和三十三年法律第六號)第四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之已申請該種類獵槍持有許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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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同法第七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已更新該種類獵槍持有許可申請

的情況下，暫且將同法第五條之二第三項第一款文中之「持有者

｛僅限於從申請此證書〔係指第五條之五第二項中關於該取得許

可之獵槍的技能講習修業證明(同款及第三款中所稱之「技能講習

修業證明」)〕發行之受理日起算未滿三年者，或依政令規定參加

該許可獵槍之射擊比賽的選手，或依政令規定的合適人士所推薦

的候補人選｝」置換為「持有者」；同項第二款之「未滿者(僅限於

從申請關於該取得許可之獵槍的技能講習修業證明書發行之受理

日起算，未滿三年者)」，與同項第三款之「未滿者(僅限於從申請

該取得持有許可證明之獵槍的技能講習修業證明發行之受理日起

算，未滿三年者)」置換為「未滿者」。  

2. 除前項規定外，依內閣府、農林水產省、環境省等的行政命令規定

並基於危害防治計畫獵捕對象鳥獸的從業員(特定鳥獸危害對策執

行組員除外，僅限使用獵槍從事該獵捕工作的人士)，從部分修正法

施行日起至平成三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止，在 

[1] 依新的槍砲刀劍類持有管制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已申請

該種類獵槍持有許可，或 

[2] 依同法第七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已更新該種類獵槍持有許可申

請的情況下，將同法第五條之二第三項第一款文中之「持有者｛僅

限於從申請此證書〔係指第五條之五第二項中關於該取得許可之

獵槍的技能講習修業證明(同款及第三款中所稱之「技能講習修業

證明」)〕發行之受理日起算未滿三年者，或依政令規定參加該許

可獵槍之射擊比賽的選手，或依政令規定的合適人士所推薦的候

補人選｝」置換為「持有者」；同項第二款之「未滿者(僅限於從申

請關於該取得許可之獵槍的技能講習修業證明書發行之受理日起

算，未滿三年者)」，與同項第三款之「未滿者(僅限於從申請該取

得持有許可證明之獵槍的技能講習修業證明發行之受理日起算，

未滿三年者)」置換為「未滿者」。 

附 則 (平成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律第十號)摘抄--2012.3.31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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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法自公布日起算三個月內，依政令訂定之日期開始實施。但，附

則第三條的修正規定則為：自公布日起算六個月內，依政令訂定之

日期開始實施。 

附 則 (平成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法律第四十六號)摘抄--2014.5.30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算一年內，依政令訂定之日期開始實施。 

附 則 (平成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律第百十一號)--2016.11.19 

(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起開始實施。 

附 則 (平成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律第百三十一號)摘抄--2016.12.2 

(施行日期) 

1. 本法自公布日起算六個月內，依政令訂定之日期開始實施。但，第

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的修正規定、第五條之二第三項與第五項的修正

規定及第九條之十第一項的修正規定(僅限更改「第五條之二第三項

第三款或第四款」為「第五條之二第三項第四款或第五款」)以及次

項與附則第三項的規定則為：自公布日起開始實施。 

附 則  (平成二十八年十二月二日法律第九十七號)--2016.12.2 

(施行日期) 

1. 本法自公布日起開始實施。 

(過渡措施) 

2. 本法實施之際，依現存法律改正前的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

特別措施相關法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所制之危害防治計畫，在依本

法改正後的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治特別措施相關法律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制定危害防治計畫這段期間，視同依同項規定所制之危

害防治計畫。 

 

參、 結語 

本文以日本野生動物危害種類的管理集中於鳥獸方面，瞭解有關鳥獸

補救與配套措施，日本自 1895 年頒布的「狩獵法」，於 2007 年透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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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農林水產業鳥獸危害防制特別措施之相關法律」，陸續修正該項法

律，直至去(2016)年再度修訂此法，表 1 為綜整該法條之相關重點，以賦

予地方公共團體的角色，並藉由市町村進行防治計畫、培育相關人力及地

方公共團體合作等互動，落實鳥獸獵捕與保護等規範，以明確制定地方政

府須落實的規範，改善鳥獸防治問題，可作為我國有關鳥獸防治法規之參

考。 

表 1  條文重點 

條文 重點說明 

第二條 
賦予地方公共團體的角色，下放至市町村(等同台灣的

鄉鎮村里)。 

第三條 
中央負責的農林水產大臣要制定基本方針，並須與環

境大臣(負責鳥獸保護)協議。 

第四條 

防治計畫由市町村單獨或共同制定，但必須與上層行

政長官如都道府縣知事協議，取得相關權限，並須另

遵照鳥獸保護法其他規定。上下層行政單位間的資訊

管道要相通。市町村要組織協議會，包括當地住民、

專家學者等人士。 

第六條與第七條 鳥獸獵捕與鳥獸保護法之相關規範與權限依據。 

第八條 獵捕鳥獸費用補助規定。 

第九條 市町村鳥獸危害對策執行組織人員的設置與規定。 

第十條 獵獲鳥獸之處理方式規範。 

第十一條至第十六條 
規範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合作項目與人才培育及人力

資源活化便利性、有功表揚、支援財務或稅收導入。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 相關鳥獸危害防治工作一些增進與考量的條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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